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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approveNum]津发改审〔2025〕279号


[bookmark: approveUnit]重庆市江津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关于重庆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（江津珞璜片区）多式联运中心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

[bookmark: projectDept]重庆江津综合保税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：
你司报来《关于申请审批重庆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（江津珞璜片区）多式联运中心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函》（津综保集团函〔2025〕24号)及相关附件资料收悉。根据政府投资项目管理相关规定，经研究，现就有关事宜批复如下：
一、为落实西部陆海新通道国家战略，优化区域物流体系结构，同意实施该项目。
二、项目代码：2507-500116-04-01-540131。
三、项目法人：重庆江津综合保税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。
四、项目建设地点：江津区珞璜镇。
[bookmark: scaleContent]五、建设规模、标准及主要建设内容：项目总用地面积455.79亩，总建筑面积202375平方米，主要用于铁路港和公路港的对外物流配套服务，包括仓储、铁路线边货物中转、自动分拣配送、进口商品保税仓储、智慧物流信息系统等物流配套服务。主要建设内容包括：高标准智能仓库113655平方米、自动分拣配送中心43220平方米、“两仓一所”40000平方米(保税仓25000平方米、海关查验仓12000平方米、海关监管场所3000平方米)、公路港智能化调度服务中心5500平方米、配套建设货车停车位360个等，并购置集装箱装吊设备、集装箱堆高机、集装箱叉车、立体仓库货架、地磅等设备设施。
六、投资估算及资金来源：项目估算总投资96540万元，其中工程建设费59014.24万元，工程建设其他费33609.2万元（土地费用27347.38万元），基本预备费3916.56万元。资金来源为争取争取上级资金及自筹。
七、建设工期：3年。
八、招标核准：详见附表。
九、请你单位接文后，按照本次批复的建设内容、建设规模、建设标准和投资等开展后续工作，待项目资金落实后方可开工建设，严禁以任何形式违规举债新增政府隐性债务。建设过程中要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、招标投标制、工程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，切实加强工程管理，确保工程质量、投资、工期控制到位。
 
附件：招标投标核准意见



[bookmark: approveUnit1]重庆市江津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0月21日  









抄送：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，区水利局、区财政局、区审计局、区统计局。
重庆市江津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    2025年10月21日印发
附件
重庆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（江津珞璜片区）多式联运中心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核准意见
	 
	招标范围
	招标组织形式
	招标方式
	不采用招标方式

	
	全部招标
	部分招标
	自行招标
	委托招标
	公开招标
	邀请招标
	

	勘察
	 √
	 
	 
	√ 
	√ 
	 
	

	设计
	√
	
	
	√
	√
	 
	

	施工
	√
	
	
	√
	√
	 
	

	监理
	 √
	 
	 
	 √
	√ 
	 
	

	重要材料及设备
	√
	
	
	√
	√
	 
	

	审批部门核准意见说明：  
核准。
请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等法律法规、规章和相关规定，规范招标投标行为。
重庆市江津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2025年10月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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